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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沪农委〔2024〕11号），项目批复总

投资 393.49 万元，其中安排市级财政补助资金（含中央财政资

金）98.37 万元。经核算、核定总投资 391.452 万元，其中市级

财政补助资金（含中央财政资金)98.15 万元。

二、后续工作

（一）请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及时结清项目的各类应付款项。

（二）请按照项目资产管理有关要求，做好新增财政性资产

的登记备案工作，明确资产归属和管理责任，保障项目可持续运

行。

（三）请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对项目后续运营进行指导，提

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项目财务决算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5 年 11月 28日




